
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
113年度消債抗字第36號

抗  告  人  李娜   

上列抗告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保全處分，對於民國113

年6月20日本院113年度消債全字第55號裁定提起抗告，本院裁定

如下：   

　　主　文

一、抗告駁回。

二、抗告程序費用新台幣(下同)1,000元由抗告人負擔。

　　理　由

一、按法院就更生或清算之聲請為裁定前，得因利害關係人之聲

請或依職權，以裁定為下列保全處分：(一)債務人財產之保

全處分；(二)債務人履行債務及債權人對於債務人行使債權

之限制；(三)對於債務人財產強制執行程序之停止；(四)受

益人或轉得人財產之保全處分；(五)其他必要之保全處分，

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（下稱消債條例）第19條第1項定有明

文。次按對於債務人之債權，於法院裁定開始更生或清算程

序前成立者，為更生或清算債權；前項債權，除本條例別有

規定外，不論有無執行名義，非依更生或清算程序，不得行

使其權利，消債條例第28條亦有明文。是倘法院已裁定開始

更生程序者，即無前述保全處分之必要，此參辦理強制執行

事件應行注意事項第9條第6款：「債務人經法院依消費者債

務清理條例裁定開始更生程序者，除有擔保或有優先權之債

權外，對於債務人不得開始或繼續強制執行程序，並通知債

權人」規定即明。

二、抗告意旨略以：目前被強制執行之第三人周法利名下3張臺

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保單(下稱系爭保單)，名義上要保

人為周法利，實質所有權人為抗告人，系爭保單目前有5件

強制命令扣押，為避免系爭保單因強制執行致抗告人之權益

受有影響，有予保全之必要。抗告人已陸續對於強制執行債

權人提起第三人異議之訴，並聲明願供擔保停止執行，惟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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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爭訟中之供擔保聲請提止強制執行，必需經起訴、裁定，

並完成提存程序，才能停止強制執行，有緩不濟急之時差問

題，而有緊急及保全之必要性，依消債條例第19條規定聲請

停止對於系爭保單之強制執行程序等語。

三、經查，周法利前依消債條例向本院聲請更生事件，業經本院

於民國113年10月18日以113年度消債更字第299號裁定開始

更生程序在案，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，本院既已裁定准許其

更生之聲請，各普通債權人非依更生程序，不得行使其權

利，自無復許抗告人依消債條例第19條規定聲請為保全處分

之必要。從而，原審駁回抗告人保全程序之聲請，理由雖略

有不同，惟結論並無二致，應予維持。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

不當，求予廢棄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
四、據上論結，本件抗告為無理由，因此裁定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23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七庭　　審判長法　官　陳映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劉明潔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王婉如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本裁定除有涉及法律見解具有原則上之重要性者外，不得再為抗

告；如提起再抗告，應於收受本裁定正本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

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，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,000

元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23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許宸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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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113年度消債抗字第36號
抗  告  人  李娜    
上列抗告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保全處分，對於民國113年6月20日本院113年度消債全字第55號裁定提起抗告，本院裁定如下：   
　　主　文
一、抗告駁回。
二、抗告程序費用新台幣(下同)1,000元由抗告人負擔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按法院就更生或清算之聲請為裁定前，得因利害關係人之聲請或依職權，以裁定為下列保全處分：(一)債務人財產之保全處分；(二)債務人履行債務及債權人對於債務人行使債權之限制；(三)對於債務人財產強制執行程序之停止；(四)受益人或轉得人財產之保全處分；(五)其他必要之保全處分，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（下稱消債條例）第19條第1項定有明文。次按對於債務人之債權，於法院裁定開始更生或清算程序前成立者，為更生或清算債權；前項債權，除本條例別有規定外，不論有無執行名義，非依更生或清算程序，不得行使其權利，消債條例第28條亦有明文。是倘法院已裁定開始更生程序者，即無前述保全處分之必要，此參辦理強制執行事件應行注意事項第9條第6款：「債務人經法院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裁定開始更生程序者，除有擔保或有優先權之債權外，對於債務人不得開始或繼續強制執行程序，並通知債權人」規定即明。
二、抗告意旨略以：目前被強制執行之第三人周法利名下3張臺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保單(下稱系爭保單)，名義上要保人為周法利，實質所有權人為抗告人，系爭保單目前有5件強制命令扣押，為避免系爭保單因強制執行致抗告人之權益受有影響，有予保全之必要。抗告人已陸續對於強制執行債權人提起第三人異議之訴，並聲明願供擔保停止執行，惟民事爭訟中之供擔保聲請提止強制執行，必需經起訴、裁定，並完成提存程序，才能停止強制執行，有緩不濟急之時差問題，而有緊急及保全之必要性，依消債條例第19條規定聲請停止對於系爭保單之強制執行程序等語。
三、經查，周法利前依消債條例向本院聲請更生事件，業經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18日以113年度消債更字第299號裁定開始更生程序在案，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，本院既已裁定准許其更生之聲請，各普通債權人非依更生程序，不得行使其權利，自無復許抗告人依消債條例第19條規定聲請為保全處分之必要。從而，原審駁回抗告人保全程序之聲請，理由雖略有不同，惟結論並無二致，應予維持。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，求予廢棄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四、據上論結，本件抗告為無理由，因此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23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七庭　　審判長法　官　陳映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劉明潔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王婉如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本裁定除有涉及法律見解具有原則上之重要性者外，不得再為抗告；如提起再抗告，應於收受本裁定正本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，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,000 元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23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許宸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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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停止對於系爭保單之強制執行程序等語。
三、經查，周法利前依消債條例向本院聲請更生事件，業經本院
    於民國113年10月18日以113年度消債更字第299號裁定開始
    更生程序在案，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，本院既已裁定准許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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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當，求予廢棄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四、據上論結，本件抗告為無理由，因此裁定如主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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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七庭　　審判長法　官　陳映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劉明潔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王婉如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本裁定除有涉及法律見解具有原則上之重要性者外，不得再為抗
告；如提起再抗告，應於收受本裁定正本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
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，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,000 元
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23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許宸和



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113年度消債抗字第36號
抗  告  人  李娜    
上列抗告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保全處分，對於民國113年6月20日本院113年度消債全字第55號裁定提起抗告，本院裁定如下：   
　　主　文
一、抗告駁回。
二、抗告程序費用新台幣(下同)1,000元由抗告人負擔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按法院就更生或清算之聲請為裁定前，得因利害關係人之聲請或依職權，以裁定為下列保全處分：(一)債務人財產之保全處分；(二)債務人履行債務及債權人對於債務人行使債權之限制；(三)對於債務人財產強制執行程序之停止；(四)受益人或轉得人財產之保全處分；(五)其他必要之保全處分，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（下稱消債條例）第19條第1項定有明文。次按對於債務人之債權，於法院裁定開始更生或清算程序前成立者，為更生或清算債權；前項債權，除本條例別有規定外，不論有無執行名義，非依更生或清算程序，不得行使其權利，消債條例第28條亦有明文。是倘法院已裁定開始更生程序者，即無前述保全處分之必要，此參辦理強制執行事件應行注意事項第9條第6款：「債務人經法院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裁定開始更生程序者，除有擔保或有優先權之債權外，對於債務人不得開始或繼續強制執行程序，並通知債權人」規定即明。
二、抗告意旨略以：目前被強制執行之第三人周法利名下3張臺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保單(下稱系爭保單)，名義上要保人為周法利，實質所有權人為抗告人，系爭保單目前有5件強制命令扣押，為避免系爭保單因強制執行致抗告人之權益受有影響，有予保全之必要。抗告人已陸續對於強制執行債權人提起第三人異議之訴，並聲明願供擔保停止執行，惟民事爭訟中之供擔保聲請提止強制執行，必需經起訴、裁定，並完成提存程序，才能停止強制執行，有緩不濟急之時差問題，而有緊急及保全之必要性，依消債條例第19條規定聲請停止對於系爭保單之強制執行程序等語。
三、經查，周法利前依消債條例向本院聲請更生事件，業經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18日以113年度消債更字第299號裁定開始更生程序在案，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，本院既已裁定准許其更生之聲請，各普通債權人非依更生程序，不得行使其權利，自無復許抗告人依消債條例第19條規定聲請為保全處分之必要。從而，原審駁回抗告人保全程序之聲請，理由雖略有不同，惟結論並無二致，應予維持。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，求予廢棄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四、據上論結，本件抗告為無理由，因此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23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七庭　　審判長法　官　陳映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劉明潔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王婉如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本裁定除有涉及法律見解具有原則上之重要性者外，不得再為抗告；如提起再抗告，應於收受本裁定正本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，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,000 元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23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許宸和


